授权委托书（承租方）
委托人：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民身份证/护照号： 911101086851016636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840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： 叶智娟     公民身份证/护照号： 110108196107081429       

住址：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99号楼21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人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欲承租位于 中山市南区永安一路9号悦盈新成11幢1座2004房  房屋，因无法亲自办理上述房屋的租赁手续，特委托 叶智娟         代为办理如下第 1、2、3     事宜：
1、 签订租赁上述房屋的租赁合同；
2、 支付上述房屋的租金、押金等款项；
3、 办理上述房屋的交付手续，缴纳相关费用；
4、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受托人 叶智娟  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所签署的相关文件，委托人均予以认可。
委托期限： 12   月/年，自 2019   年 3  月 13  日起至 2020   年 3  月 12  日止。
受托人 口有  口无 转委托权。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